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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、控股股东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深圳监管局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〔2026〕4号） 

收到日期：2026年4月3日 

生效日期：2026年4月3日 

作出主体：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

措施类别：行政处罚 

 

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姓名/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/关联关系 

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公司或其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，被处罚主体 

刘梦龙 董监高、控股股东/实际控制人 
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，时任董事

长、总经理 

彭康鑫 董监高 时任董事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 

程士玉 董监高 时任会计机构负责人、财务部副总监 

招瑞远 董监高 时任董事、副总经理 

钟添华 董监高 时任董事、人力资源总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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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震强 董监高 时任董事、董事会秘书 

陈焕洪 董监高 时任董事会秘书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经查明，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： 

一、易尚展示相关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

易尚展示通过虚构业务的方式虚构营业收入和利润，其中2018年至2022年上

半年虚增营业收入 86,042,732.71元、 78,560,265.89元、 325,975,495.63元、

319,320,150.19元、70,332,882.18元，分别占当期报告记载金额的7.65%、7.51%、

31.83%、39.73%、53.91%，相应虚增的营业成本65,300,161.38元、41,897,835.01

元、235,084,576.99元、507,249,793.78元、68,722,800.90元，虚增2018年至2022

年上半年利润20,742,571.33元、36,662,430.88元、90,890,918.64元、-187,929,643.59

元、1,610,081.28元，分别占当期报告记载金额绝对值的18.24%、45.77%、104.07%、

-31.12%、1.08%。易尚展示披露的2018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、2022年半年度报告

存在虚假记载。其中，2022年半年度虚增收入已于2022年11月冲回。 

二、易尚展示未依法披露关联交易 

2020年至2021年期间，易尚展示控股股东、董事长刘梦龙安排下属通过虚构

向供应商付款等方式转出公司资金，用于偿还其个人对外欠款，构成控股股东非

经营性资金占用形成的关联交易。2020年、2021年资金占用发生额分别为

93,156,655.82元、9,200,000.00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.60%、0.53%。

截至2020年底、2021年底，资金占用余额分别为84,414,398.86元、92,114,797.92

元，占当年经审计净资产的4.84%、7.76%。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，易尚展示未

按规定及时披露，也未在2020年、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，构成重大遗漏。截至

2022年6月底，有关占用资金已清偿完毕。 

上述违法事实，有相关公告、业务合同、询问笔录、情况说明、调整事项明

细表、资金登记台账、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，足以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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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尚展示上述2018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、2022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，

且未依法披露关联交易，违反了了《证券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、二款，第八十条

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，构成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信息

披露违法行为。 

根据《证券法》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，发行人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应当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刘梦龙组织实施财务造假和资金占用行为，时任董事、

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彭康鑫知悉并参与部分涉案财务造假、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

行为，二人签字保证公司2018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、2022年半年度报告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，是对易尚展示涉案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 

时任会计机构负责人、财务部副总监程士玉按照刘梦龙的授意，参与安排签

订部分无商业实质合同及相应资金转账事宜等，签字保证公司2018年至2021年年

度报告、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易尚展示涉案信

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 

时任董事、副总经理招瑞远招揽有关客户配合虚构业务，知悉相关合同实际

未执行，未能勤勉尽责，签字保证公司2018年至2020年年度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；时任董事钟添华作为人力资源总监，知悉并审批部分高管工资分为两部分发

放，对2018年至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高管薪酬金额仅包含公司账户发放部分

的情况未勤勉尽责予以关注，其本人亦收到体外银行账户发放的费用，签字保证

公司2018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、2022年半年度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王震强、

陈焕洪作为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，具有组织、协调信息披露事务的法定义务，对

相关异常情况未勤勉尽责予以关注，相继签字保证公司2018年至2019年年度报

告、2020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半年度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四人均是

易尚展示相关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 

此外，刘梦龙作为易尚展示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授意、安排易尚展示

相关人员虚构业务、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，构成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七条第

二款所述"发行人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组织、指使"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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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康鑫在陈述申辩材料中提出：第一，其并非涉案违法行为的组织者或决策

者，知情和参与程度较低；第二，2020年3月至2021年5月期间，其因病休养，无

法实际履行财务总监职责；第三，2022年1月以后，公司控制权和管理团队变更，

其被排除在实际管理之外，仅名义上担任财务总监；第四，类似案例中，存在财

务负责人未被认定为"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"的情况；第五，和本案其他人员的责

任认定相比，对其违法事实认定的严重程度超过了其实际过错。综上，其不符合

"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" 的认定标准，请求将其从"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"调整为"

其他直接责任人员"，相应减轻罚款金额并缩短市场禁入期限。 

经复核，我局认为：第一，根据《证券法》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，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所披露的信息负有法定的保证责任。彭康鑫作为易尚

展示董事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，依法负有对公司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

保证责任，该项责任系由法律法规规定，未参与决策、主导实施或具体执行，部

分情况未实际履行财务总监职责等均非法定免责事由；第二，在案证据显示，彭

康鑫身为财务总监，知悉并参与部分涉案财务造假、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行为，

仍对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签字保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足以证明其未勤勉尽责，与

案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，依法应当认定其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

员：第三，我局量罚时已充分考虑其在涉案违法行为中的参与情况；第四，当事

人所提个案均与本案存在差异，无法简单类比。 

结合当事人如实供述、配合调查、积极提供相关材料等情况，根据本案违法

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，依据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

款的规定，我局决定： 

一、对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以700万元

罚款； 

二、对刘梦龙给予警告，并处以1000万元罚款，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

员罚款300万元，作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罚款700万元； 

三、对彭康鑫给予警告，并处以250万元罚款； 

四、对程士玉给予警告，并处以150万元罚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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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对招瑞远给予警告，并处以75万元罚款； 

六、对钟添华、王震强、陈焕洪给予警告，并分别处以50万元罚款。 

鉴于当事人刘梦龙的违法行为情节较为严重，彭康鑫、程士玉的违法行为情

节严重，依据《证券法》第二百二十一条和《证券市场禁入规定》(证监会令第

185号)第三条第一项、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我局还决定：对刘梦龙采取7年证

券市场禁入措施，对彭康鑫采取4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对程士玉采取3年证券市

场禁入措施。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，在禁入期间内，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

证券业务、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职

务外，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、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

发行人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职务。 

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。具

体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。同时，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

印件送深圳证监局备案。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

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(行政复议申请可通过邮

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)，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上述决

定不停止执行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行政处罚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一定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被处以高额罚款，将对公司现金流等财务情况产生一定不利影响。 

（三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/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公司将认真吸取经验教训，积极落实整改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，真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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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。 

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网站(http://www.neeq.com.cn)，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26〕4号）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年4月3日 


